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辣妈推着婴儿车走在静安寺，遇到昔日的客户公司的小经理，她们在走近对方的那十米所需的几秒钟里互相打

量了一番。辣妈染着蓝色发梢，脚踝上的纹身当然还在，指甲没有做。小经理穿着休闲八分长小脚裤，平底鞋，拿着当

季名牌手包。两个三十岁上下的美女终于面对面说出了客套话：你不是嫁去澳洲了吗？下个月才回去啊！哦，我去年辞

职了，在这里开了一家店，要不要去坐坐？好呀好呀。

辣妈坐在阳光明媚的街边小店喝着果汁，宝宝在车里打起盹来。路人经过都艳羡好奇开心，混血宝宝就是好

看。小经理，哦，现在该叫老板，施施然进店里转了一圈，拿了自己的咖啡杯过来陪辣妈坐。辣妈屏牢，虽然十分好

奇，但到底不想让自己太low地问，这地段租金这么贵，你怎么可能开得起店？所以就讲，澳洲的太阳、荒原，悉尼

无趣，海鲜便宜……但老板很坦然地告诉她，这不是她一个人开的店，股东多得数不清，简直像众筹，但店的idea

是她的。

老板也屏牢，虽然也羡慕，但到底不想让自己太八婆地问，到底怎么在那么几个月里就搞定澳洲富豪的小公子

呢？真的不回上海了吗？这里发展机会那么多，你真的定得下心来去南半球当全职主妇？她当然还记得，不过是两三

年前，这位辣妈带着模特的好身材、主管的强硬口吻，在谈判会议上很拽地下达命令，不容让步，掷地有声。记得后来

很多人讲，她是因为情伤才决定离开这里，然后也很有效率地，事半功倍地在几个月里嫁去了遥远的澳洲。

区区两三年，两个三十岁上下、曾经只在谈判桌和Email中会简单打照面的上海女人都迈出了果断的一步，像一

次前所未有的豪赌，all in。也因为各自都很骄傲，所以才能这样坐在阳光里讲讲闲话，不带刺，没有酸溜溜的潜台

词，没有揶揄或巴结的必要；一个宝宝，一个店，作为她们各自的延伸，让她们稳稳地享受对方的端详，哪怕各自心中

都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感，都不去说长远的计划是否可行。

辣妈礼貌地付账，老板客气地道谢。多少有点英雄萍水相逢的味道，惺惺相惜，知道对方可以是自己认可并喜欢

的潜在朋友，这是两人在昔日公司时完全不可能得出的结论。

闺蜜和现任男友交往大半年，却从没有带他见过我。我把这位神秘的男子叫做闺蜜的“星期三男友”。

我一直是不看好这一对的。闺蜜告诉我，接受他是因为他“会照顾人”。的确，在认识闺蜜之初，他也曾车接车

送、服侍周到，但大约只维持了两个月而已。闺蜜和他走进酒店，此后主被动关系完全颠倒。连约会都改为二人住所

的“中间地点”了。于是我耳边充斥闺蜜抱怨，为和男友约会闺蜜装扮十足，但化了妆踩着高跟鞋挤地铁回家的感觉

实在是痛苦。起初他们约会定在周末，二人尚且看电影吃饭，后来慢慢地，男友建议约会改为周三，看电影便省了，有

时候因为下班晚，吃饭也省了，大家晚餐各自在公司附近解决。

我不明白了，那还约什么会呢。闺蜜有些不好意思，就直接上酒店呗，她说。

闺蜜瞪着眼睛问我，你说，这和“炮友”有什么区别？我连连摇头，要她小心。她又滔滔不绝地讲起细节，说男友

很传统，不管玩得多晚都一定要回家住，又说买了衣服鞋袜给男友，男友坚决不收。她把这些解释为他的“怪脾气”、

“直男癌”，我目瞪口呆，既然两人都跑到酒店去了，回不回家住又跟“传统”有个啥关系。不收礼物，很好，他也不送

呗，对不对？

确实没错，这位“星期三男友”从来没送过闺蜜什么礼物，就连有时候吃饭也会忘带钱包。闺蜜说他“随性”。陷

入恋爱中的女人智商真是下降得可怕。闺蜜一次在周末联系上男友，请他出来陪自己看个展，男友推脱，说在某商场

楼上和同事们聚餐呢。闺蜜询问地点，一听正好就在附近，便说自己去逛逛，顺便看看他。男友勃然大怒，立时掐了

电话。闺蜜的电话便打到我这里，满腹委屈。

我只好给她分析，这个男人，周日不肯约会，说不定是因为和别的女孩有约；即便真和同事聚会，为何不让你

去，肯定是不愿意公开和你恋爱；再者，为什么晚上一定要回家，搞不好家里已经有老婆小孩了。这种躲躲闪闪、“怪

脾气”、要求颇多，只有一个理由，便是没有真心相处。

看似很清楚的道理，女人往往要到从恋爱中走出来才明白，而女人的智商大约也要随着恋爱的次数增加才能逐

渐提高！闺蜜，就在爱情中成长。

辣妈

闺蜜的星期三男友

【文/于是】 

【文/小鱼】 

一个宝宝，一个店，作为她们各自的延伸，让她们稳稳地享受对方的端详，哪怕各自心
中都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感，都不去说长远的计划是否可行。

起初他们约会定在周末，二人尚且看电影吃饭，后来慢慢地，男友建议约会改为周
三，看电影便省了，有时候因为下班晚，吃饭也省了，大家晚餐各自在公司附近解决。

她渐渐失去自我，生活犹如整日盖着各
种霜和粉的皮肤，时间久了，各种问题接踵
而至，她开始透不过气。

素颜
【文/曼曼】 

开始习惯出门前化妆是近两年的事，她本不是一个喜

欢在 脸上涂脂 抹 粉的女人，现在却因为工作，因为种种场

合不 得 不 稍 作 修 饰。男人们 有 时 候 也 是自相 矛盾 的 结 合

体，一面被卸完妆的脸吓得 不轻，一面又很享受 那些化 着

精致妆容的画皮。很多时候，她更享受素颜的状态，扎一个

马尾，一身休闲慵懒惬意，不在乎路人的眼光，仿佛又回到

了青葱校园,那些从来不需要在脸上涂抹的年岁。

第一次约会，她化着不浓不淡的妆，对坐的他，看似随

意中夹杂着轻 慢。只 是单纯如她，分辨不出伪装与真实的

距离。都说在一起久了会变成对方的样子，从衣食住行到生

活起居，从待人接物到谈吐举止，从审美到化妆，他的喜好

无 一 例外成了她的标 准。在 美 其名曰爱的关 系中，她渐渐

失去自我，生活 犹 如整日盖着各种霜和粉的皮 肤，时间久

了，各种问题接踵而至，她开始透不过气。

一次 朋友的婚礼上他俩应 邀 前往，入 席后不久，在一

桌盛装出席的女人中间，女友的不施粉黛让他变得难堪，阴

郁的脸色配合暗示性的言语，她不得不去到盥洗室对镜描

画，只是那个镜中人在贴花黄时的心情不再是愉悦。

最 后一次 见面，她竟然有如释重负的感觉，遮 瑕膏遮

不 住 黑 眼 圈。眼 泪 弄 花 了眼 影，模 糊了眼 线 。但 是，她 庆

幸自己还 有勇气找回自己。一 拍两散 后，她 彻彻底底 地 卸

妆，洗干净的脸重又回复多年前的轻透，一如往昔，随性率

真。她还是喜欢素颜，做回最真实的自己，让皮肤自由自主

的呼吸，让表情自然而然地流露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现在她已成了他人妇。洗完澡，她用毛

巾包裹着湿湿的头发，走出浴室。来到先生跟前，“我喜欢

素颜的你。”他 的眼 里 满 满 的欣 赏，让 她 觉 得这句话是 那

么真诚。无需腮 红的装点，洗浴后的两颊呈现出健康的红

晕，三十好几的眼睛里依然闪耀着少女的纯真。她随手写下

一行娟秀的行书：“素颜，好似一幅水墨山水，虽不及油画

艳丽，也不如水粉多彩，却浑然天成。洗尽铅华，独有一份

出水芙蓉般的清丽，超脱与自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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